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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人民为中心”是“十四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城市规划建设与更新的价值

皈依。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要尊重民众意愿，响应民众需

求，把城市当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以小规模、渐进

式的方法实现有机更新。为了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

城市有机更新理论研究，为国内城市推进“以人民为中

心”的城市有机更新提供启示，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有机更新内涵，

从以差异化政策激发人民意愿、以精准化规划响应人民

需求、以一体化实施保障人民权益三个方面总结“以人

民为中心”的城市有机更新要点，并结合成都市实践路

径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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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城镇化逐步

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着重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空间品

质。2021年3月，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

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确立了其战略地

位。各城市积极推进城市更新，但部分城市出现了大拆

大建的倾向，大规模地拆除现状建筑、搬迁当地居民、

破坏城市原有肌理、随意砍伐老树等，产生新的问题。

同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印发，鼓励推行“小规

模、渐进式有机更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积极

探索城市有机更新的政策、机制、路径等。但目前“以

人民为中心”的有机更新理论研究仍较少。因此，笔者

尝试研究“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导向下的城市有机更新

的内涵、要点，并结合成都市实践经验进行论述。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有机更新内涵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第一次被明确提出是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以人民为中心”源自“以

人为本”理论，是后者经过演进与升华形成的新表述，

两者一脉相承。但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又比

“以人为本”更加丰富，不但包含以人民的利益为根

本，而且突出发挥人民的实践主体作用，坚持发展为

民、发展靠民、发展惠民。目前，国内关于“以人民为

中心”在规划行业应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慢行交通规

划、乡村规划、城市更新等方面。比如，“以人民为中

心”的乡村国土空间规划强调，要尊重农民意愿，科学

分类推进乡村整治、改造、撤并[1]。以倾听市民心声，

满足市民需求为核心，研究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苏州三

香路沿线城市更新与设计策略[2]。这些研究对“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理解多体现在满足人民的需求，对其内

涵中人民的实践主体作用涉及较少。

（二）城市有机更新的内涵

最初是吴良镛教授在北京市旧城居住区综合整治试

点中提出有机更新理论。吴良镛教授认为城市就像一个

有机的生命体，城市更新应遵循城市内在秩序和生长规

律，延续旧城的肌理格局，采用适当的规模、合理的尺

度，对现状房屋区别对待，保留好的、拆除破旧的、修

缮一般的，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更新。以此为基础，国内

外许多研究学者均对城市有机更新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

探讨，相关观点可总结为：①有机更新类似生命体的新

城代谢，应是常态化、持续渐进的，要保持空间上和时

间上的连续性。②有机更新的对象包括建筑、街道、环

境、功能、文化、社会结构等城市建成环境。③有机更

新的方式应是小规模、针灸式的，而非大规模、手术式

的[3]。④有机更新的目标不再只是追求经济平衡，而是

追求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效益的最优解。

在城市有机更新方面，“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的实践形态比理论研究更为丰富。比如成都市将“以人

民为中心”思想融入进公园城市理念，围绕建设公园城

市示范区的战略目标，突出“服务人”，结合文化传

承、场景营造、社区治理等，促进城市有机更新。杭州

市坚持“人民至上”，结合景中村、未来社区、特色小

镇等创新理念，针对城市物质空间、功能和环境等更新

对象，分类开展有机更新[4]。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

结合国内城市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以人民为中心”

的城市有机更新内涵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

意愿，凝聚人民共识，满足人民需求，充分发挥人民主

观能动性，采取小规模、针灸式、“留改拆”结合等方

式，常态化、持续对城市建成区建筑、街道、空间形

态、功能结构、环境等进行有机更新。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有机更新要点

新时期城市有机更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

要点包含以差异化政策激发人民意愿、以精准化规划响

应人民需求、以一体化实施保障人民权益三方面。三者

相互作用，既有从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到实施落地的正

向传导，同时也存在实施面临困境促使规划编制、政策

制定进行优化的反向反馈。

（一）以差异化政策激发人民意愿

国内学者研究表明，城市更新的动力来自两股潜在

力量，一是自下而上的更新需求，比如产权人迫切需要

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增量减少情况下房企转向更新领

域；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提升城市功能，比如成都市北城改造。这两股力量结合

起来，推动我国城市更新进程。城市有机更新政策的制

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更新实践探索

——以成都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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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执行要顺应人民意愿，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

归宿，突出政策的公共属性。城市有机更新覆盖旧居住

区、旧工业区、老旧市场等多种对象，涉及政府、产权

人、开发商等多元主体，需要规划、土地、消防、财

税、金融等多行业支持。这些差异性决定了城市有机更

新政策既需要普适性政策，也需要解决特定区域、特定

对象、特定问题的专用性政策。只有通过问需于民、问

策于民，提高城市有机更新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实

现更新需求和政策导向的相辅相成，才能建立制度性更

新推动力，提高人民更新意愿，有效推动城市更新行

动。

（二）以精准化规划响应人民需求

新时期，人民的需求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

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开发周期长，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

金、人力、物力。这就需要多渠道、全方位地精准识别

人民的迫切需求，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能起带动作用

的地方，精准施策，释放乘数效应。城市有机更新规划

编制要尊重人民意愿，精准识别各类城市有机更新对

象，分类引导更新，优先推进重点地区的更新，通过示

范项目带动其余地区自主更新，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

用。城市有机更新要充分了解人的活动特征，通过居

住、工作、娱乐、消费等多元场景营造，满足原住民、

新市民、游客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吸引人们参与，激活

公共空间。城市有机更新应在规划编制强化公众深度参

与，规划编制前充分了解人民的意愿和需求，针对人民

尤其关注的公共空间、设施、街道等对象因地制宜地提

出更新策略，规划编制及时征询人民的意见，根据反馈

意见，调整更新方向和策略，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的需

求。

（三）以一体化实施保障人民利益

城市有机更新涉及政府、产权人、开发商等多个利

益主体，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需从整体角度

考虑公共利益的分配，产权人关注个人利益并期望分得

更多公共利益，开发商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城市

有机更新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除了需要政策支撑、规

划统筹协调外，还需要一体化实施，保障规划蓝图落地

和各方权益及时兑现。城市有机更新有政府主导、市场

主导、多方合作等多种更新模式。市场主导的城市更新

往往存在“挑肥拣瘦”现象，偏向于挑选土地价值高的

地段，更新方向以住宅、商业居多，存在过度房地产化

的倾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更新应该遵循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原则，坚持城市更新单元整

体统筹，策划、规划、建设、运营一体化运作，稳妥有

序推进实施，优先保障公益性用地的落地。城市有机更

新应从全局性角度协调好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近期利

益和远期利益，将教育、医疗等公益性设施的运营成本

前置，避免由于规划、建设与运营脱节而产生公共利益

损耗的问题。
四、成都市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更新实践探索

（一）成都市有机更新背景

成都市地形地貌独特而多样，自然资源禀赋得天独

厚，历史文化悠久。“公园城市”第一次被明确提出是

在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于成都天府新区考察时。此

后，围绕公园城市建设这一时代课题，成都市采取出台

政策、改革机构、健全工作机制、制定条例、编制规划

等一系列举措。如今，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已然成为成

都市首要战略目标，引领规划、建设、更新和发展等各

项城市工作。

公园城市是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突出以人民为中

心，融合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三生空间相宜、“人城

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成都市将公园城市

理念融入管理体制、政策体系、规划编制、技术标准、

项目实施等各方面，形成了一套目标明确、上下连贯、

特色突出的城市有机更新体系。

（二）成都市有机更新历程

成都市城市更新经历了个案探索、片区推进、“北

改”时期、“中优”时期共四个历程，更新的区域和重

点不断变化，更新的目标也从最开始的环境整治、城市

结构优化转向品质提升。目前，成都市已进入系统性城

市有机更新阶段，重点关注“中优”区域。

图 1  成都市有机更新历程（笔者自绘）

5

图 1 成都市有机更新历程（笔者自绘）

4.3成都城市有机更新实践路径

4.3.1 普适专用结合，实现差异化政策

成都市构建了以《成都市城市有机更新实施办法》为纲领，以《成都市中心城区城市有

机更新保留建筑不动产登记实施意见（试行）》等 N个涉及土地、规划、资金、不动产登记、

历史保护等相关配套法规政策为支撑的“1+N”城市有机更新法规政策体系。上述政策既有

普适性的政策，也有针对重点区域、重点项目的专用性政策，比如适用于成都市“中优”区域

的《进一步推进“中优”区域城市有机更新用地支持措施》明确提出三种改造方式和保障措施；

适用于成都市音乐坊项目的《成都市音乐坊产业发展专项扶持政策》提出奖励、补贴、税收

减免等多维度措施，支持该项目音乐产业发展、业态提升。成都市一直坚持以解决实际问题

为导向，把人民的建议与智慧作为制定各项有机更新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些政策本着“为人

民服务、为项目服务”的理念，对激发更新需求，调动人民参与更新的积极性有着重要作用。

城市更新政策繁多、庞杂且迭代快，参与更新的各主体面对城市更新政策，经常面临“不

了解、不会用”的问题。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 2021年 9 月发布了中国首个城市更新“服

务包”，包含政策法规包、技术标准包和示范项目包共三个部分。这一创新举措，在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人民群众了解成都市更新政策和实践，激发各方主体参与更新的意愿。

4.3.2 分类引导更新，实现精准化规划

成都市构建了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衔接的“成都市城市有机更新专项规划—区（市）

县城市有机更新专项规划及行动计划—城市有机更新单元实施规划”的三级更新规划编制与

审批流程。宏观层面，成都市聚焦存量建设用地最集中的“中优”区域，编制了《成都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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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都城市有机更新实践路径

1.普适专用结合，实现差异化政策

成都市构建了以《成都市城市有机更新实施办法》

为纲领，以《成都市中心城区城市有机更新保留建筑不

动产登记实施意见（试行）》等N个涉及土地、规划、

资金、不动产登记、历史保护等相关配套法规政策为支

撑的“1+N”城市有机更新法规政策体系。上述政策既

有普适性的政策，也有针对重点区域、重点项目的专用

性政策，比如适用于成都市“中优”区域的《进一步推

进“中优”区域城市有机更新用地支持措施》明确提出

三种改造方式和保障措施；适用于成都市音乐坊项目的

《成都市音乐坊产业发展专项扶持政策》提出奖励、补

贴、税收减免等多维度措施，支持该项目音乐产业发

展、业态提升。成都市一直坚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

向，把人民的建议与智慧作为制定各项有机更新政策的

重要依据。这些政策本着“为人民服务、为项目服务”

的理念，对激发更新需求，调动人民参与更新的积极性

有着重要作用。

城市更新政策繁多、庞杂且迭代快，参与更新的各

主体面对城市更新政策，经常面临“不了解、不会用”

的问题。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2021年9月发布了

中国首个城市更新“服务包”，包含政策法规包、技术

标准包和示范项目包共三个部分。这一创新举措，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群众了解成都市更新政策和实践，

激发各方主体参与更新的意愿。

2.分类引导更新，实现精准化规划

成都市构建了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衔接的“成都

市城市有机更新专项规划—区（市）县城市有机更新专

项规划及行动计划—城市有机更新单元实施规划”的三

级更新规划编制与审批流程。宏观层面，成都市聚焦

存量建设用地最集中的“中优”区域，编制了《成都市

“中优”区域城市有机更新总体规划》，明确了有机更

新目标与策略，精准识别更新对象的价值和特征，按照

“留改拆”结合分类指引对象进行有机更新。中观层

面，各区（市）县城市有机更新专项规划和三年行动计

划强调统筹协调，按照总体规划目标和方向，围绕区

（市）县更新典型问题与特征，深化细化更新策略，优

化更新单元边界，制定更新行动计划。微观层面，城市

更新单元实施规划强调开发控制，以利益平衡，统筹实

施为重点，明确规划用地布局、控制指标、公共设施配

建等内容。各级更新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发挥群众主体

作用，优先将群众更新愿望强烈的片区纳入更新范围。

成都市城市有机更新，更注重人的参与，坚持以场

景设计推动公园场景、消费场景、生产场景和生活场景

相融合，形成可进入、可参与、可感知、可阅读、可欣

赏、可消费的公园城市多元空间场景，推动城市更新

从“空间建造”向“场景营造”转变，通过场景聚人兴

业。成都市通过《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条例》

《公园城市消费场景建设导则（试行）》等法规政策标

准明确了六大类公园场景、八大类消费场景等的特征和

指引，分类引导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场景营造。比如成都

市猛追湾项目通过文旅场景、消费场景、办公场景、居

住场景等多元场景符合，满足原住民、新市民、游客等

人的需求，为片区吸引全天候活力人群。

3.多种运作模式，实现一体化实施

成都市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商业化逻辑”

的基本原则，采用全流程的策划、规划、设计、建

设、运营一体化模式推进有机更新。成都市城市有机

更新项目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EPC”（工程总承

包模式）、“EPC+F”（工程总承包+投融资模式）、

“EPC+O”（工程总承包+运营模式）等多种实施模式。

通过向项目前端“投融资”和后端“运营”延伸，实现

规划统筹，各环节协同，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不仅有利

于规划的实施，节约成本，降低政府财政压力，还避免

项目因运营不利，造成资源和税收的浪费，损害人民利

益。

过去基于“成本收益平衡”逻辑的城市更新，忽视

了项目实施后人口、公共设施、市政设施等的增加所带

来的城市长效运营成本。成都市城市有机更新的思路由

“重开发”向“重经营”转变，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建设运营，建议长效平衡机制。政府致力于协调、

整合各类存量资源，更关注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让渡

部分经济收益。社会企业则发挥专业化建设、招商、运

营、管理能力，以长期运营收入平衡改造投入。产权

人、居民、规划师、志愿者等多方主体通过社区议事

会、院落业委会、商户联盟等社区自治载体，积极参与

有机更新全过程。通过政府、市场、居民多方合作，激

发持续造血能力，形成长效治理机制，促进可持续的有

机更新。
五、结语

在防止大拆大建的背景下，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就必

须“以人民为中心”，探索有机更新路径。本文研究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有机更新内涵，认为应从差异

化政策、精准化规划、一体化实施三个方面，激发人民

意愿，满足人民需求，保障人民利益。成都市通过普适

与专用政策结合、分类引导更新、多种运作模式，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有机更新，为国内其他城市推

进城市有机更新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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